附件2

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（模板）

重庆市黔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：

本公司已经认真研读了《重庆市黔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开展2021年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报及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黔江农业农村委发﹝2021﹞39号）和《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<重庆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渝农发〔2019〕159号），了解了区农业农村委对此项工作的具体要求。

本公司郑重声明：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负责。

如若违反上述承诺，一经发现后，同意撤销相应申报资格，并接受相关处理。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  日
